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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离世，妻子与公婆达成的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协议有效吗？

旅游时遭遇强制消费
消费者应如何维权？
编辑同志：

暑假期间， 我和两位同
事报名参加旅行社组织的
7日低价游。 可是， 在旅游
过程中 ， 随车导游和 “地
导” 多次将我等游客带到
购 物 点 购 物 ， 如果不买 ，
要么就不让走 ， 要么 就 不
发车前往 下 一 个 目 的 地 ，
该行为导致我和同事各自
购 买 了1000多元并不想要
的物品。

请问： 旅程中遭遇强行
购物， 旅游者该怎么办？

读者：冯邦发（化名）

冯邦发读者：
为了遏制旅游途中强制

购物、 导游变 “导购” 等严
重侵害了旅游者合法权益的
行为， 《旅游法》 第三十五
条第一款 、 第二款分别规
定：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
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 诱骗
旅游者 ， 并通过安排 购 物
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
取 回 扣 等 不 正 当 利 益 。 ”
“旅行社组织、 接待旅游者，
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 不
得 安 排 另 行 付 费 旅 游 项
目 。 但是 ， 经双方协商一
致或者旅游者要求， 且不影
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
外。” 本案中， 旅行社的导
游多次安排你等游客到旅游
购物点购物 ， 且不买不让
走， 其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
相关规定。

《旅游法》 第三十五条
第三款规定， 发生违反本条
第一款 、 第二款规定情形
的， “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
程结束后30日内， 要求旅行
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
退货货款， 或者退还另行付
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第九
十二条规定： “旅游者与旅
游经营者发生纠纷， 可以通
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 双
方协商； （二） 向消费者协
会、 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或者
有关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
（三） 根据与旅游经营者达
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
构 仲裁 ； （四 ） 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据此， 你等
游客可以向旅行社提出相应
的主张， 包括退还货款和承
担违约责任等。 若遭拒绝，
你可以选择相应的途径解决
纠纷。

最后， 为防范于未然，
旅游者应当从以下方面做
起： 一是选择有资质、 口碑
好的旅行社， 报名时要注意
查看其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
证； 二是一定要与旅行社签
订旅游合同， 明确双方的权
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一旦发
生纠纷合同就是最重要的依
据； 三是必须仔细阅读合同
条款， 对于一些容易引发纠
纷的事项， 例如需要额外收
费的旅游项目、 购物地点和
次数 、 吃住行标准等 ,要在
合同中明确约定； 四是如遇
强制消费行为， 可立即报警
或者拨打当地投诉电话进行
投诉； 五是要注意留存相关
证据 ， 包括宣传广告 、 合
同、 行程表、 票据等， 遭遇
强制购物或增加购物点等侵
权行为时可通过录像、 录音
等方式固定证据。

潘家永 律师

读者房小妮 （化名） 咨询
说， 她的丈夫因意外事故不幸
离世。 今年2月， 她在再婚前
与公婆达成协议， 由二老担任
其5岁女儿的法定监护人。 令
人气愤的是， 她再婚后多次到
前公婆家探视女儿均遭拒绝。

她想知道： 其与前公婆达
成的监护协议有效吗？ 她能否
重新获得女儿的监护权？

法律分析
根据房小妮讲述的情况可

知， 其与前公婆签订的监护
协 议 是 无 效 的 。 也就是说 ，
其有权要求前公婆将孩子交由

她抚养。
根据父母是子女的直系长

辈亲属和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
养义务的属性， 《民法典》 第
27条第1款首先规定 “父母是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这里
所指的父母包括养父母、 有抚
养关系的继父母， 即只要存在
父母子女身份关系的父母， 就
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第一顺位法
定监护人。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既享有
监护的权利， 又负有监护的义
务。 父母有监护能力而不尽监
护义务的会受到法律制裁；非
法剥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

护权也为法律所不许。 当未成
年人的父母去世或者没有监护
能力时，《民法典》第27条第2款
规定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担
任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
兄、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未成
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房
小妮作为母亲， 是其女儿当然
的法定监护人， 有抚养教育女
儿的法定权利和义务。 虽然女
儿的祖父母也是具备监护资格
的人， 但有监护资格不等于就
是监护人， 而应当按照法律规

定的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先后顺
序进行确定。 同时， 被监护人
有识别能力的， 还应征求被监
护人的意见。 这样， 才能有效
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另外，《民法典》第153条还
规定：“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据此 ，房小妮与前公婆之
间私下订立的监护协议作为一
项民事行为， 因违反法律规定
而无效的。 在双方协商不成的
情况下，其可通过诉讼的方式，
由法院判令对方将女儿交由其
抚养。

张兆利 律师

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然而， 面对
用人单位错误扣减甚至不发工资
的行为， 劳动者该怎么办？ 本文
结合具体案例， 对有关问题作出
了法律解析。

【情形1】

女职工请假进行孕检，
能按病假对待扣减工资吗？

晓美在公司担任车间操作
工。 她于今年4月怀孕。 为确保
孩子健康， 她就请假定期去医院
进行孕检。 后来， 她发现每个月
的工资比之前少了。 经询问， 她
才知道公司按照内部规定将她请
假进行孕检的时间当作病扣减了
工资。 对这种做法， 她不理解：
女职工休产假工资都能照发， 为
啥请假做孕检要扣工资呢？

【评析】
孕妇为了保证自己和胎儿的

健康， 应按卫生部门要求做产前
检查。 产前检查是指妊娠期对孕
妇和胎儿所做的临床检查。 产检
时间应从确诊妊娠后开始， 一般
孕28周前每月检查一次， 孕28-
36周每两周检查一次， 最后一个
月每周检查一次 。 若有异常情
况， 酌情增加检查次数。

为了解除孕妇做产检的后顾
之忧，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六条规定： “……怀孕女
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
查 ， 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
这就是说， 女职工请假做产检不
应视为请病假或事假， 而应当按
照出勤对待， 工资应如数发放。
即便女职工做产检时未办请假手
续， 也不能按旷工对待。 另外，
企业对于生产第一线的女职工，
要相应地减少生产定额， 以保证
其产前检查时间。

本案中， 晓美请假产检应当
按照出勤对待， 公司按请病假处
理并扣发工资显然是错误的。

【情形2】

职工未完成销售定额，
公司可以将工资“清零”吗？

庞女士入职后在公司从事销
售工作，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
定其工资构成为底薪+提成， 若
其未完成基本销售定额， 公司不
支付底薪。 此外， 双方约定的底
薪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少300元。

工作期间， 她每天都要加班加点
努力工作， 但第一个月的销售业
绩仍未标。 对此， 公司按照合同
约定拒绝向其支付工资。 那么，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评析】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具体

表现是：
一方面， 庞女士提供了正常

劳动 ， 公司无权将其工资 “清
零”。 底薪也就是保底工资、 基
本工资， 是不受工作量或绩效影
响的收入。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
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 向劳动
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之规
定， 庞女士提供了正常劳动， 公
司必须支付给底薪。 因此， 公司
以庞女士未完成销售定额为由扣
发工资， 显然违法。

另一方面， 底薪与最低工资
标准是两个概念。 最低工资是指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劳动
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
常劳动的前提下 ， 用人单位 应
当依法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
《劳动法》 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
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因此， 最低工资的功能是保障劳
动者及其扶养人口的基本生活需
要， 它仅与劳动者基本生活需要
对应 ， 与岗位 、 业绩等因素无
关。 本案所涉劳动合同约定庞女
生的底薪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 显然无效， 庞女士可以要求

公司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第
一个月的工资。

【情形3】

企业因经营困难放长
假， 可以不发工资吗？

余某所在公司效益不佳，订
单量比过去下降较多。 为了节省
开支， 公司通知部分职工放假一
段时间， 待公司接到订单的时候
再来上班。此前，余某每个月的收
入在5000元左右。放假期间，公司
停发了余某及所有休假职工的工
资。余某想知道：公司在放假期间
不支付职工工资的做法对吗？

【评析】
依据按劳分配原则， 劳动者

没有付出劳动就无权获得劳动报
酬。 但是， 按劳付酬原则的适
用并非绝对 ， 在一些特殊情况
下， 即使劳动者未付出劳动， 企
业也必须支付工资或基本生活
费， 企业因经营困难而放假便是
其中之一。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
二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
成单位停工、 停产在一个工资支
付周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劳动
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
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则支
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
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若劳动者
没有提供正常劳动， 应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 据此， 在放假的

第一个月， 公司应当按劳动合同
约定向职工支付工资。 从第2个
月起 ， 发放基本生活费 。 实践
中， 各地都规定了基本生活费的
标准， 一般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70%-80%。

由此来看， 公司对放假的余
某等员工一律停发工资或基本生
活费是违法的。

【情形4】

职工辞职， 未结算的销
售提成会“打水漂”吗？

严某所在公司规定， 全体销
售人员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和提成
两部分组成。 其中， 提成工资应
在客户将货款打到公司账户后发
放， 销售员以任何理由辞职， 尚
未结算的提成工资将不再发放。
最近， 销售员严某想跳槽， 可2
万元提成未结算让他犯难 。 因
为， 公司对提成工资如何发放有
明文规定， 而他手里没有2万元
提成尚未发放的书面证据， 如果
跳槽这笔提成款很可能打水漂。
此时， 严某一直在考虑如何拿到
该笔提成款？

【评析】
一方面， 公司关于提成工资

发放的内部规定是无效的。 辞职
权是劳动者自主择业的一项法定
权利， 用人单位不能附加任何条
件或者进行非法限制。 本案中，
公司规定销售员以任何理由辞
职 ， 尚未结算的提成将不再发
放。 这种内部规定由于限制了劳
动者的辞职权和自主择业权， 是
无效的， 对职工没有约束力。

另一方面， 尚未结算的提成
属于严某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在
严某辞职时 ， 公司应当予以结
清。 如果公司按其内部规定不予
发放， 则构成违法。

此外， 严某手头没有公司欠
薪的证据， 这并不影响其讨薪。
因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十四条规定， 因用人
单位作出的减少劳动报酬等决定
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
举证责任。 也就是说， 严某只要
提出请求公司支付尚未结算的2
万元提成即可， 然后由公司拿出
证据证明是否已经结清。 如果公
司举证不能， 那么， 裁审机构就
会依法支持严某的诉请。

潘家永 律师
邰怡明 绘图

这些情形下，为何不能扣减工资？


